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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组织形式上来看，“枫桥经验”的本质是依靠人

民群众进行治理，体现了社会治理的主体多元化和公众

参与的民主价值，而邀请多元主体参与检察办案活动不

仅是检察机关的现实需要，而且将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

相结合也是检察工作的基本方针。[3]近年来，检察机关大

力推进“开门办案”，不断完善检察听证制度，通过邀

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人民调解员、律师和专家学者

参与检察机关的司法活动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，实现专

家建议、群众意见和司法意见的有机结合，兼顾“情理

法”，以提高人民群众的司法满意度和社会公平感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“枫桥经验”实际上是基层群众自

治的有益探索，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自治、

法治、德治的“三治融合”。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

监督机关，引导和维护基层依法自治，监督和促进司法

机关和其他公权力机关在基层依法履行职责，检察机关

践行“枫桥经验”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能够发挥其社会治

理功能，还能够通过“以案释法”等司法实践，推动基

层社会的法治化。可见，“枫桥经验”与检察工作本身

存在功能互补的关系。

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与检察机关

司法实践相结合的基本路径

“枫桥经验”是我国政法领域的一面旗帜，但其并

不是包罗万象的“大口袋”。[4]这意味着检察机关将新时

代“枫桥经验”融入司法实践应当立足于矛盾化解、平

安建设和权力监督，进行职能拓展。结合当前各地检察

机关的司法实践来看，可以从平台建设、检察听证和检

调衔接三个方面丰富“枫桥经验”的检察元素。

第一，与政府体系和法院组织体系相比，检察机关

长期“悬浮”于基层社会，缺乏必要的组织触角和基层

工作平台，难以有效回应基层社会的权力监督需求，也

容易产生脱离基层群众、信息不对称等问题。为此，检

察机关应当主动向基层社会进行组织网络延伸和人员嵌

入，建立工作平台，以提升检察机关参与基层社会治理

的能力。例如，浙江省绍兴市检察机关通过建立“检察

室 + 联 络 站 + 联 络 员 ” 三 位 一 体 的 组 织 网 络 体 系 ， 推 动

了检察力量和工作的下沉。在构建组织网络的基础上，

绍兴市检察机关通过开展检察下乡，巡回检察等专项行

动，实现被动处置向源头治理转变。例如，越城区检察

院通过将定期下访和日常联络相结合的形式，定期进村

入企，走访基层站所，送法进乡村、校园，倾听群众意

见 ， 掌 握 民 生 诉 求 ， 排 摸 案 件 线 索 ， 积 极 参 与 社 会 治

理，有力推动了基层平安社区建设。

第二，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的人民性要求检察机关

的司法实践体现民主性。检察公开听证是新时代检察机

关践行“枫桥经验”的重要体现，也是积极践行以人民

为中心的发展思想、不断探索增强司法公信力的有益实

践，具有独特的价值功能。 [5]因此，丰富和完善检察听

证制度，是检察机关践行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的直接体

现。所以，检察机关应当拓展检察听证的参与主体，兼

顾主体的专业性和代表性；丰富听证会的形式，探索技

术赋能检察听证工作，开展线上直播、新媒体互动等新

形式；延伸听证会的场所，以送会上门的形式助推听证

场景社会化和生活化。例如，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检察

院则对新能源汽车公用充电设施建设运营管理行政公益

诉讼案进行公开听证，针对多个行政部门在监管上存在

职权交叉、边界不清等问题，邀请县委编办、县消防救援

大队、县住建局等相关部门参加，搭建相互理解、有效沟

通的平台，合力走出履职困境，助推法治政府建设。

第三，建立健全检调衔接机制，实现“小案不出室

（处），大案不出院，矛盾不上交”。一般而言，检调

衔接主要有“大调解”和专门调解两种工作模式。“大

调解”一般由当地政法委牵头，联合检察院、司法局、

信访局、公安局等单位组成大调解中心，专门调解的人

员则由检察机关内部抽调人员或处室组成。[6]然而，无论

何种模式，都必须具备完善的工作机制，才能有序有效

地运转。因此，检察机关应当着力完善“检调对接”案

件评估制度、建立首办负责制、情况通报制度和学习交

流制度。同时，检调衔接应当建立完备的标准化程序，

进行格式化管理。例如，浙江省绍兴市检察院通过建立

“ 一 套 检 调 对 接 台 账 ， 一 份 检 调 对 接 责 任 书 ， 一 份 检

调对接案件管理档案，一本检调对接工作日志”的四个

“一”标准，有效推进检调衔接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。

进一步推进“枫桥经验”

与检察工作相融合的建议

尽管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与人民检察工作的融合取

得了一定成效，但仍需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拓展检察工

作的人民性和司法实践的民主性。

第 一 ， 完 善 检 察 听 证 机 制 ， 建 立 规 范 化 的 检 察 听

证流程，做到“应听尽听”。检察听证机制是确保司法

实践公平性和人民性的基础性制度要件，其制度化、规

范化和法治化程度直接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

家和检察制度的独特优势。首先，应当将检察听证机制

纳入案件审查的必要程序，尤其是将其纳入审查起诉环

节部分。通过完善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》《人民检察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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